
兰州财经大学关于 2024 年 6 月 
授予博士硕士学位的决定 

 

各院（部）、各单位，机关各部门：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

例暂行实施办法》和《兰州财经大学统计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

予标准》、《兰州财经大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标准》、《兰州财

经大学专业学位类别硕士学位授予标准》的相关规定，经 2024

年6月11日兰州财经大学第三届学位评定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

审议通过，决定授予马爱琴、吴玉彬、徐雪 3名同学经济学博士

学位；决定授予董宇等 143 名同学经济学硕士学位，李晨欣等 8

名同学理学硕士学位，陈星灿等 49名同学法学硕士学位，曾亚瑾

等 59名同学管理学硕士学位，郭蕊等 11名同学艺术学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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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授予蔡思敏等 35 名同学国际商务硕士专业学位，敖捷臻等

50 名同学应用统计硕士专业学位，陈佳惠等 33 名同学税务硕士

专业学位，艾庭威等 77 名同学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曹子涵等 28

名同学保险硕士专业学位，杜紫竹等 18名同学资产评估硕士专业

学位，把余萍等 61名同学审计硕士专业学位，白莉莹等 147名同

学会计硕士专业学位,曹霜霜等 99名同学工商管理硕士（MBA）专

业硕士学位，陈贵富等 51名同学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 

 

附件：2024年 6月授予博士硕士学位人员名单（872人） 

 

 

 

                    兰州财经大学（章） 

                2024年 6月 13日 

 

 

 

 

抄送：各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党委各部门。 

兰州财经大学学校办公室                    2024年 6月 1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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